
渭南市交通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

建设项目采购需求 

基本要求

1、功能要求：新增1个渭南市交通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，设置在渭南市重要物流通道与干道或国家高速公路沿线，按照NO-NO2-NOx分析仪、CO 分析仪、PM10颗粒物监测仪、PM2.5颗粒物监测仪、气象五参数监测仪、VOCs分析仪、BC黑碳仪、车流量监测仪、无机动态校准仪、有机动态稀释仪、零气发生器、氢气发生器、采样系统、机柜、标准物质等进行建设，同时进行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、站房、通讯网络等配套设施建设。

2、交货期要求：合同签订生效后120天内需要交货完毕、安装调试完成。

3、交货地点：采购单位指定地点。

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

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：执行国家及陕西省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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